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9月 12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石门县二都街道陈氏祠社区六组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喻自文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5人，代表股份99,928,3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9.17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99,481,5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95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6人，代表股份 44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0人，代表股份8,363,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11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7,917,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96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6人，代表股份 44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199％。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

决：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11,0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25％；反对 2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7％；弃
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4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19％；反对2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4462％；弃权 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8％。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39,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12％；反对 17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2％；弃
权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75,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47％；反对17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0579％；弃权 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51,4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9％；反对 16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05％；弃
权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86,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846％；反对16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9180％；弃权 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3 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49,8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3％；反对 16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1％；弃
权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85,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55％；反对16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9370％；弃权 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4 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39,5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10％；反对 172,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4％；弃
权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75,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24％；反对172,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0602％；弃权 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5 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48,5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0％；反对 16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1％；弃
权17,8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84,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00％；反对16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370％；弃权17,8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6 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49,8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3％；反对 16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1％；弃
权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85,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55％；反对16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9370％；弃权 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7 审议《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35,9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4％；反对 17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0％；弃
权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71,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993％；反对17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1033％；弃权 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8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49,8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3％；反对 16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1％；弃
权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85,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55％；反对16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9370％；弃权 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9 审议《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49,8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3％；反对 16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1％；弃
权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85,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55％；反对16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9370％；弃权 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742,2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7％；反对 16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7％；弃
权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77,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46％；反对16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0280％；弃权 16,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熊林先生、邓争艳女士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特此公告。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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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2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合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24名，代表股份184,070,68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369%。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 5名，代表股份 183,617,6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3.903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219名，代表股份453,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330％。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219名，代表股份 453,05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3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9名，代表股份453,0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330%。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及高管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2名见证
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提案，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83,994,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

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弃权14,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83,996,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5％；反对

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弃权1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83,996,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5％；反对

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弃权1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183,995,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

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弃权1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83,996,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6％；反对

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弃权1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同意183,996,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6％；反对

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弃权1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83,995,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0％；反对

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弃权1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83,994,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8％；反对

6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弃权1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83,994,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7％；反对

6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控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83,994,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7％；反对
6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83,996,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5％；反对

6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1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83,996,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9％；反对

6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弃权1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周冰、沈高妍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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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98号《关于核准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05万张，每
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5,000,000
元，期限 6年（即自 2021年 4月 28日至 2027年 4月 27日），债券票面年利率为：第一年
0.50%、第二年0.70%、第三年1.20%、第四年1.80%、第五年2.40%、第六年3.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24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4.05亿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 6月 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正川转
债”，债券代码“11362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
行的“正川转债”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21年11月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转股期限为2021年11月8日至2027年4
月27日，初始转股价格为46.6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45.77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
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正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24日
起由 46.69元/股调整为 46.38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6日披露的

《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2、因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正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21日

起由 46.38元/股调整为 46.32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15日披露的
《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3、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正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6月 19日
起由 46.32元/股调整为 46.12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13日披露的

《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4、因公司实施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正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9月 25

日起由46.12元/股调整为46.02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披露的
《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5、因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正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 5月 21日
起由 46.02元/股调整为 45.77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披露的

《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约定，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和修正幅度
在“正川转债”的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
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
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
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
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
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
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5年8月30日起算，在2025年8月30日至

2025年9月12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有连续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正川转债”当期转股
价格的90%（即41.193元/股），预计将触发“正川转债”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若未来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内有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继续满足相关条件的，将触发“正川转
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正川转债”转股价
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正川转债”

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976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债券代码：113624 债券简称：正川转债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正川转债”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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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9月10日、9月

11日、9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股价短期涨幅较大，敬请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股票交易风险。

● 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上披露《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凯

睿星通信息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睿星通”）89.49%股权，同时拟募集配

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

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核准

或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上述审批、核准或注册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

续推进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经营业绩风险提示：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

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下滑，实现营业收入20,804.1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04%；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53.89万元。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

交易外，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9月10日、9月11日、9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发函核查，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

生产经营秩序正常，除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披露《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凯睿星

通89.49%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

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

准、核准或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上述审批、核准或注册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

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本次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未发现其他可

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价于9月10日、9月11日、9月12日涨幅偏离幅度累计超过20%，股价剔除大盘

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

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

出现下滑，实现营业收入20,804.1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953.89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

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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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9

417,182,238

48.05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熊涛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董事任涛，独立董事涂娟、莫德曼、程池、胡俞越、徐

雅珍、代军勋因其他工作安排等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高路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6,876,258

比例（%）

99.9266

反对

票数

190,530

比例（%）

0.0456

弃权

票数

115,450

比例（%）

0.027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2,474,462

比例（%）

96.4744

反对

票数

14,595,226

比例（%）

3.4985

弃权

票数

112,550

比例（%）

0.027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2,447,031

比例（%）

96.4679

反对

票数

14,579,607

比例（%）

3.4947

弃权

票数

155,600

比例（%）

0.037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6,739,131

比例（%）

99.8937

反对

票数

279,307

比例（%）

0.0669

弃权

票数

163,800

比例（%）

0.0394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2,385,731

比例（%）

96.4532

反对

票数

14,607,907

比例（%）

3.5015

弃权

票数

188,600

比例（%）

0.0453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管理业务制度》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2,427,381

比例（%）

96.4632

反对

票数

14,580,607

比例（%）

3.4950

弃权

票数

174,250

比例（%）

0.0418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2,331,431

比例（%）

96.4402

反对

票数

14,608,757

比例（%）

3.5017

弃权

票数

242,050

比例（%）

0.058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婷、黄牵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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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苏泊尔”）于2025年8
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监事会初

步审核后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激励对象公示情况

公司除在巨潮资讯网披露《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外，

于 2025年 9月 2日通过公司内部信息发布平台公示了《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期为 2025年 9月 2日至 9月 11日。

截止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未收到针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核查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对象的名单、激励

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事项。

（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监事会根据公示情况及《管理办法》的规

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列入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

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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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